
附件4
广东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常见问题
1.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共享的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第九十四条“开展对以财政性资金为主购置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联合评议工作。”第一百零二条“科学技术资源的管理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布所管理的科学技术资源的共享使用制度和使用情况，并根据使用制度安排使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的，依照其规定。”

《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第八十二条“用财政性资金或者国有资本建设、购置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管理单位，应当在满足本单位使用需求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共享。
《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17〕289号）《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国科发基〔2018〕24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实施意见》（粤府函〔2015〕）《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深入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若干措施》（粤科规范字〔2023〕2号）

2.大型科研仪器包括哪些？便携式仪器是否属于大型科研仪器？

答：单台（套）价值在50万元及以上的仪器设备，包括分析仪器、物理性能测试仪器、计量仪器、电子测量仪器、海洋仪器、地球探测仪器、大气探测仪器、特种检测仪器、激光器、工艺试验仪器、天文仪器、医学科研仪器、核仪器等各类直接服务于各类科技活动，能独立完成实验任务的实验测试系统。该范畴与体积（是否便携）无关。

3.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有哪些形式？

答：《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国科发基〔2017〕289）第五条，科研设施与仪器原则上都应当对社会开放共享，为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研发组织以及个人等社会用户提供服务，尤其要为创新创业、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支撑保障。法律法规另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开放共享包括“开放”和“共享”两个概念。

（1）“开放”是指信息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第一百零二条“科学技术资源的管理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布所管理的科学技术资源的共享使用制度和使用情况；《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深入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若干措施》粤科规范字〔2023〕2号》，管理单位应在大型仪器设施安装使用验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仪器信息(涉密等特殊情况除外)报送省共享平台公示。
（2）“共享”是指支撑其他单位、个人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活动，包括以项目合作方式共同开展研究，以及用户委托的测试、分析、认证等服务。

4.如何界定“主要”利用省级财政资金。

答：省级财政资金投入的占比超过大仪原值的50%或超过50万元，满足任一条件即为主要利用省级财政资金。
5.哪些资产在开放共享工作中不纳入“科研仪器”范畴。

（1）计算机网络、存储设备，包含单位内部使用的的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存储阵列等设备。

（2）教学医疗设备，包含单独标注为教学使用的设备，以及公共卫生系统的医疗专用设备。

（3）辅助设备，主要是指科研活动涉及的各类辅助性设备，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模式生物培养设备，主要实现模式生物培养，包括细菌、细胞、斑马鱼、植物培养设备、各种发酵罐等；二是特殊条件保障设备，主要为科研活动提供所需要的特殊条件，包括低温、强磁场、高真空、磁屏蔽、高压等。三是常规条件保障设备，主要为科研活动提供常规保障，包括样品存储、气体系统、各类工作台、水泵、变压器、 机械臂等
（4）不直接应用于科研的设备。例如LED电子屏、文检仪、实验室管理系统、同声传译设备、巡检机器人等。

6.哪些科研仪器不纳入“开放共享”绩效评价。

不纳入“开放共享”绩效评价是指不纳入绩效评价数据统计，向社会公布科研仪器相关信息是管理单位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因此科研仪器无论是否纳入绩效评价都应当按规定向省共享平台报送信息。下列仪器不纳入“开放共享”绩效评价的数据统计。
（1）老旧仪器。已超过最低报废年限的仪器，可参照《广东省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修订)》（粤管〔2023〕22号）。具体按本（部门）单位的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2）在线监测仪器。通常存在于气象、海洋、地震、水利、环保等部门和单位，常年执行固定、连续监测任务的监测仪器。

（3）长期运行的IT设备。如超算中心、高性能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以及数据分析软件或仿真系统等。
（4）不具备独立功能的配件。在大型科研仪器购买和使用过程中增添或组装的辅助配套且无法单独使用的仪器设备。

（5）处于调试状态的仪器。尚未完成验收，或因搬迁等原因尚处于调试状态。此类仪器不进入开放目录，不纳入开放共享绩效评价。

（6）有特殊管理规定的仪器。少数科研仪器有特殊的管理规定不适宜向社会开放共享。此类仪器不进入开放目录，不纳入开放共享绩效评价。

7.省共享平台上的科研仪器是否需要更新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第一百零二条。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深入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若干措施》粤科规范字〔2023〕2号》，管理单位应在大型仪器设施安装使用验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仪器信息(涉密等特殊情况除外)报送省共享平台公示。仪器发生转移、损毁、报废等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形，不再符合开放共享条件的，应当经主管部门审核后予以退出。
8.如何区分通用和专用仪器？

答：无需刻意区分。详情可参考《科技平台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分类与代码》（GB∕T32847-2016）。

9.什么是年有效工作机时和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

答：年有效工作机时：指大型科研仪器用于科研、实验、检测、测试等科技活动的全年总机时，包括必要开机准备时间、测试时间、必须的后处理时间，不包括空载运行时间。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应共享的大仪年有效工作总机时/应共享的大仪台套数。

10.什么是科研仪器开放率？ 

答：纳入省共享平台对外开放的仪器原值与单位全部应开放大型科研仪器原值的比值。单位仪器资产明细中除老旧仪器、在线监测仪器、仪器配件、正在调试状态以及存在特殊规定的仪器外，全部应纳入省共享平台向社会开放共享。

11.海关监管期内的免税进口仪器是否“应开放共享”？

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财政资金购置的大仪应履行向社会开放共享义务，与是否处于海关监管期内无关。海关监管期内的免税进口仪器履行开放共享义务需按规定执行，详见《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国科发基〔2018〕245号）。


